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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紀爭取普選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回應《政制發展綠皮書》意見書 

 

1. 學界提出「民主回歸」已有二十年，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於上世紀 80 年代提出發展民主

政制，普選未來的行政首長及立法機關；然而在 1991年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後，民主

步伐並沒有因此加快，立法局功能組別的出現亦令本港民主倒退。 

2. 主權移交後，普選步伐未有向前邁進，相反在民意基礎薄弱的行政機關主導下，普遍港

人的政治參與空間不斷萎縮，最終「港人治港」成為空話。十年來的雙普選訴求及理據

並未得到中國及特區政府正視。 

3.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觀察香港過去二十年的政治發展，認為本港發展民主政制已是刻不容

緩，並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正視港人及學界的訴求，落實民主政制，普選行政長官

及立法會。 

 

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 

4. 學界及港人一直質疑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合理性︰ 

5. 特權階級︰功能組別的存在並非依據職權及直選選民基礎，而是以行業區分。設立功能

組別中沒有經過合理的驗證，並向工商界傾斜，令部份階層不合理地擁有更多政治權

利。民主的選舉制度不應特別照顧工商界、無視日後政策所產生的不公義現象，例如貧

富懸殊、利益輸送、官商勾結等，這些不公義現象更不符合和諧社會的原則。 

6. 向工商界傾斜︰團體票或公司票的出現令大財團、大團體持份者擁有「多一票」的情況，

違反政治平等的原則，也令現有功能組別議席側重工商界。部份建議將現時團體票或公

司票改為董事票，然而這做法是忽略了商業運作下，董事之間為確保本身利益而來的共

同意志及行動；同時加劇了官僚與商界之間的利益輸送，因此，這建議並不會為功能組

別帶來更廣泛的代表性。 

7. 跟主流民意有落差︰功能組別過往的運作，包括分組點票中否決「最低工資、最高工

時」、「公平競爭法」等議案，已經引證其功能是為了保障部份階層的自身利益，造就特

權階級，形成跟主流民意的落差，令立法機關無法反映民意，政府施政與民意支持背道

而馳。 

 

普選立法會 

8. 根據《基本法》第 68 條「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

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循序漸進」是為了讓港人

適應選舉，而非拖延普選步伐。十多年來，港人經歷多屆直選經驗，已掌握民主的選舉

模式，因此，2012年已是適當時機進行立法會普選。 

9. 多個民意調查及信心指數都顯示港人信任資本主義及市場運作；包括香港在內，世界各

地的經驗也顯示，即使在沒有工商界主導的政府機關下，依然能夠維持高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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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普選立法會、取消功能組別，將有效地保障政府政策貼近民意，理順行政機關施政，令

政府施政在和諧社會及經濟發展之間取得平衡，這對於現時全商業主導、漠視公義的香

港，有著很大的迫切性。 

11. 除現有地區直選議席外，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建議加入全港單一選區直選，鼓勵獨立人

士、弱勢社群參與選舉，引起公眾對相關或全港性議題的討論，促進多元參與，同時也

能夠透過選舉反映港人關注的議題。 

 

普選行政長官 

12. 因為現時由 800 人組成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其組成部份跟立法會功能組別的特

性類同，導致特權階級的出現、制度向工商界傾斜、跟主流民意有落差等問題。 

13. 再者，行政長官比立法會的民意基礎低，形成兩者民意支持度的強烈落差。在現有「行

政主導」的法制框架下，半數透過直選產生的立法會受到不民主選舉的行政長官的嚴重

制肘。這容易為行政立法關係帶來僵局，窒礙政府施政。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建議的雙普選方案 

 

2012年行政長官普選 

14. 根據《基本法》第 45 條「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

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

產生的目標。」因此，「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與「民主程序」成為現階段的必

要元素。 

15. 因為現有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存在著代表性不足的問題，所以選舉委員會組成模式不符合

「有廣泛代表性」的原則。而立法會為現有最具代表性的機關，當中 30 名直選議員都

有廣泛代表性，最能夠代表港人的意願及利益。因此，以當時 30 名直選議員作為第一

屆提名委員會成員最能符合現階段香港實際情況及《基本法》的規定。 

16. 每個提名委員成員只可以提名一位有意參選的人士。每名有意參選的人士都必須取得最

少 5個，最多 10個的提名，而整個提名程序都會在保密下進行。除了參選人所獲的提

名數目外，相關提名委員的身份一概不會公開。這程序符合「不作不合理篩選」、「不排

拒」的民主原則，容許任何擁有民意支持的候選人參與選舉、保障提名委員可自由選擇

提名任何人士，符合《基本法》的「民主程序」要求。 

17. 任何取得足夠提名的人士將會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再經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以簡單

多數制選出行政長官。   

 

2012年立法會選舉 

18. 《基本法》第 68 條「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

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這表示《基本法》清楚表明現有

30 席功能組別議席的存在是不民主；再者，功能組別的組成欠缺理據支持，存在著代

表性不足的問題，最終必須在 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予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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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而立法會議席數目現階段將維持 60 席，功能組別議席取消後，剩餘的 20 席應按人口

比例撥予地區直選，其餘 10 席則改為全港性直選，讓專業或關注全港性事務的人士能

夠藉此帶出相關事務。 

 

2012年後的行政長官選舉 

20. 第 5年一次的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委員會將會由立法會 60席直選議員出任。 

21. 每名提名委員只可以提名一名有意參選的人士。每位有意參選的人士都必須取得最少

10個，最多 20個的提名，而整個提名程序都會在保密下進行。除了參選人所獲的提名

數目外，相關提名委員的身份一概不會公開。 

22. 任何取得足夠提名的人士將會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然後經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以簡

單多數制選出行政長官。 

 

總結 

23. 民主作為普世性價值，即任何地方也有理由認同此價值。特別在資本主義的地區，民主

可達至輔助的功能。香港作為發展已久的地區，為最先進的國際都市之一，在經濟方面

領先不少地區，然而在其他社會元素的發展，特別是民主發展，卻落後於不少發達地區。

而事實上，參考世界各地的經驗，民主政制在任何經濟發展成熟與否的地區也能得以落

實，可見「先發展經濟，再發展民主」是沒有根據，即經濟發展與雙普選的關係並非對

立。 

24.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認為過去二十年本港的民主運動，已經充分顯示港人爭取民主的意

願，同時，過去十年的經驗顯示偏重工商界的選舉制度，造成的社會不公義，為本港帶

來沉重的負擔，與和諧社會的理念相違背。一個民主社會應該朝人人平等參與的政治原

則進發，排除任何特權及政治篩選。我們在此總結過去二十年的立場及訴求，提出 2012

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以符合《基本法》及港人的意願。 


